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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3日

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6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对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

公告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2年5月23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21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董事会。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

2022年5月23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3日下午2:00整。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6.投票规则：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6日（交易日）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6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 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69号禧玥酒店38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包括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事项，相关程序和内容合法。

2．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2022年度预算方案》 √

7.00 《2022年度发展战略》 √

8.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听取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3．提案的具体内容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

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2）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

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国际金融中心1号写字楼26楼2号

会务联系人：景晶

电话：（028）6323� 1548

传真：（028）6323� 1549

邮政编码：610020

4.�注意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

带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验证入场。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上 ， 股 东 可 以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网 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及具体操作内容请详见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5” ，投票简称为“双马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

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_____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

6.00 《2022年度预算方案》 √

7.00 《2022年度发展战略》 √

8.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注：上述提案，如同意则在表决的“同意”栏打“√” ，反对则在表决的“反对”栏打“×” ，弃权则在表决的“弃权” 栏

打“－” 。

如没有明确投票指示，请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请加盖骑缝章）：

委托日期:� � �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329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1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中新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S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1,762,5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8,975,6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S股） 2,786,9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18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3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需审议

的议案未有符合证监发[2004]118号《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中所称重大事项。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张铭芮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平先生因工作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幸建华先生因工作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焦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先生、公司首席制造官张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长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68,803 99.183 0 0.000 6,800 0.002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48,048 99.996 7,700 0.002 6,800 0.002

2、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68,803 99.183 0 0.000 6,800 0.002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48,048 99.996 7,700 0.002 6,800 0.002

3、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68,803 99.183 0 0.000 6,800 0.002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48,048 99.996 7,700 0.002 6,800 0.002

4、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68,803 99.183 0 0.000 6,800 0.002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48,048 99.996 7,700 0.002 6,800 0.002

5、 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6、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王刚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7、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刘育彬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5.5万元新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8、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强志源先生2021年度酬劳为2.5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9、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李清女士2021年度酬劳为4万元人民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10、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29,245 0.799 57,700 0.017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04,748 99.983 57,700 0.017 100 0.000

11、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2021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29,245 0.799 7,700 0.002 50,000 0.015

普通股合计： 341,704,748 99.983 7,700 0.002 50,100 0.015

12、 议案名称：《公司章程（修订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334,411,099 97.849 4,564,404 1.336 100 0.000

S股 1,424,800 0.417 1,362,145 0.399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35,835,899 98.266 5,926,549 1.734 100 0.000

13、 议案名称：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续签、签订日常性关联交易合同暨公司与有关关联方进行经常性普通贸易往来的

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23,675 81.874 0 0.000 96,400 0.606

S股 2,646,745 16.639 94,100 0.592 46,100 0.290

普通股合计： 15,670,420 98.513 94,100 0.592 142,500 0.896

14、 议案名称：公司获得88.15亿元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63,603 99.181 0 0.000 12,000 0.004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42,848 99.994 7,700 0.002 12,000 0.004

15、 议案名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16、 议案名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中新医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975,503 99.185 0 0.000 100 0.000

S股 2,779,245 0.813 7,700 0.0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41,754,748 99.998 7,700 0.002 100 0.000

(二)� 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25,855,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3,119,975 99.9992 0 0.0000 100 0.000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381,928 99.9977 0 0.0000 100 0.0023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8,738,04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5,899,

220

99.951 7,700 0.048 100 0.001

13

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续

签、 签订日常性关联

交易合同暨公司与有

关关联方进行经常性

普通贸易往来的关联

交易合同的议案

15,670,

420

98.513 94,100 0.592 142,500 0.8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12、17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两项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的第1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大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第13项议案的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吉春、杨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22-030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28)。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将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其 中 ，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进 行 网 络 投 票 的 时 间 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董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监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 √

4.00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7.00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8.00 关于2022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

2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9.0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方可生效。

以上全部提案均为非累计投票提案，按非累计投票提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2021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2022年4月27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年度述职报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

股凭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传真件应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字样，并请通过电话方式对所发信函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本公司不接受电

话登记。 参加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未在登记日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也可以参加现场股东大会。

（二）登记时间：2022年5月13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71－4914317� � � � �传真：0771－4910755

联系人：余锐鸿先生、万倩女士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530023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11” 。 投票简称为“南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

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 可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2022年5月17日召开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董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监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 √

4.00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7.00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8.00

关于2022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

9.00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意见。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24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1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15:00的任意时

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C区25号楼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品章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为691,229,485股，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170,701,51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69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530,7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7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975,2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8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804,4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7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提案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提案三：《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提案四：《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提案五：《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13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1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6.8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45,48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6％； 反对2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67％；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9,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212％；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25％；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关联股东已对本

提案回避表决。

提案七：《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提案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13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13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6.8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提案九：《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2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566,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1％；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0,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07％；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0％；弃权1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常晖、林煌彬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富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34

债券代码：

128081

证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完成转股、摘牌及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一、海亮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完成转股的情况

2019年4月26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 ）完成了海亮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工作，发行规模8.924亿元，债券期限3年，债券简称“19海亮E1” ，债券代码“117133” ，详见浙江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完成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2019年5月28日，海亮集团完成了海亮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发行工作,发行

规模11亿元,债券期限3年,债券简称“19海亮E2” ,债券代码“117135”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完成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根据《海亮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9海亮E1” 于2019年

10月28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限自2019年10月28日至本期可交换债券摘牌日前一个交易日（2022年4月25日）。详见公司

于2019年10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82）。

根据《海亮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9海亮E2” 于2019年

11月28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期限自2019年11月28日至本期可交换债券摘牌日前一个交易日（2022年5月27日）。详见公司

于2019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104）。

“19海亮E2” 于2021年10月22日摘牌，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完成购

回可交换公司债券暨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截至2022年4月22日， 上述可交换公司债券 （除“19海亮E2” 购回的290万张） 已全部完成换股， 换股数量累计

196,797,141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2022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1,966,737,131） 的10.01%。 “19海亮E1” 已于

2022年4月26日摘牌。 具体如下：

1、股东换股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可交换公司债券简称 换股期间 换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海亮集团

19海亮E1 2021年4月13日至2022年4月22日 98,034,464 4.98%

19海亮E2 2021年4月15日至2021年9月13日 98,762,677 5.02%

合计 196,797,141 10.01%

注：以上持股比例数值之和与合计尾数有差异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换股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换股前情况 换股后情况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海亮集团 781,026,875 40.01% 584,229,734 29.71%

冯海良 59,840,466 3.04% 59,840,466 3.04%

冯橹铭 13,000,000 0.66% 13,000,000 0.66%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336,449 0.63% 12,336,449 0.63%

合计持有股份 866,203,790 44.37% 669,406,649 34.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04,399,093 41.21% 669,406,649 34.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61,804,697 3.17% 0 0.00%

备注：海亮集团可交债债券持有人于2021年4月13日开始换股，并于2022年4月22日结束换股，因此本表中“换股前情

况”是指2021年4月12日，“换股后情况”是指2022年4月22日收盘；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5月27日进入转股期， 公司总股本根据持有人转股情况相应发生变化。 截至

2021年4月12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1,952,112,895股；截至2022年4月22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1,966,737,131股。 因

此，上表中换股前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1,952,112,895股计算，换股后持股比例按照2022年4月22日收盘公司总股本

1,966,737,131股计算。

2021年11月9日，海亮集团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61,804,697股到期解除限售。

海亮集团质押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47,665,5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已

于2022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进行如下披露：

二、海亮集团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押用途

海亮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123,30

0,000

21.10% 6.27% 否 否

2019年

4月16日

质权人

申请解

除质押

登记日

中国

银河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可交换公

司债券事

项担保

11,000,

000

1.88% 0.56% 否 是

2020年

10月

14日

可交换公

司债券事

项补充担

保

11,400,

000

1.95% 0.58% 否 是

2021年

1月13日

合计 --

145,70

0,000

24.94% 7.41% -- -- -- -- -- --

注：截止2022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1,966,737,131股；海亮集团持有公司584,229,734股。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自2019年4月17日起，海亮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2,53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

19海亮E1和19海亮E2可交换公司债券事项担保（其中：用于19海亮E1质押担保的为14,570万股；用于19海亮E2质押担

保的为179,600万股）。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公告编号：2019-026）、2019年5月21日 （公告编号：2019-052）、

2019年11月8日 （公告编号：2019-093）、2020年6月16日 （2020-036）、2020年10月20日 （公告编号：2020-059）、

2020年10月29日（公告编号：2020-060）、2021年1月15日（公告编号：2021-003）披露的相关公告。

19海亮E1、19海亮E2分别于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1月28日进入换股期， 进入换股期后，2021年4月13日至

2022年4月22日期间，19海亮E1和19海亮E2累计完成换股196,797,1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20日 （公告编号：2021-013）、2021年7月14日 （公告编号：2021-041）、2021年8月28日 （公告编号：

2021-046）、2021年9月10日（公告编号：2021-066）、2021年12月15日（公告编号：2021-092）、2022年4月18日（公告编

号：2022-015）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10月，19海亮E2剩下的290万张债券完成了赎回，并于2021年10月22日摘牌。 海亮集团对19海亮E2可交债质

押专户中剩余的全部股份80,837,323股及其孳息解除质押， 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公告编号：2021-074）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亮集团的通知，19海亮E1剩下的债券已于近日全部完成换股。 海亮集团对19海亮E1可交

债质押专户中剩余的全部股份47,665,536股及其孳息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22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

除质押

后质押

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

584,22

9,734

29.71%

264,997,

953

135,75

0,000

23.24% 6.90% 0 0 0 0.00%

冯海良

59,840,

466

3.04% 0 0 0.00% 0.00% 0 0 0

冯橹铭

13,000,

000

0.66% 0 0 0.00% 0.00% 0 0 0

浙江正茂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2,336,

449

0.63% 0 0 0.00% 0.00% 0 0 0

合计

669,40

6,649

34.04%

264,997,

953

135,75

0,000

23.24% 6.90% 0 0 0 0.00%

注：该表中计算股权比例的总股本是按照2022年5月13日总股本1,966,737,131来计算；

“本次解除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 -“19海亮E1” 期

间转股数。

“本次解除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3）；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47,665,536股；

2022年3月26日至2022年4月22日期间，“19海亮E1”累计完成换股81,582,417股，导致可交债质押专户的质押股份

数相应变动。

本次质押解除后，剩余质押余额为普通质押135,750,000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文件以及质押物信息查询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628

证券名称：亿联网络 公告编号：

2022-034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58名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能达到100%

解锁标准，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7,180股进行回购

注销，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6.5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

二、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15名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能达到100%

解锁标准，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2,350股进行回购注销，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1.6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

三、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鉴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80名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能达到100%

解锁标准，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46,545股进行回购

注销，占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7.9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

四、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鉴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18名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能达到100%

解锁标准，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2,200股进行回购

注销，占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1.8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

体12，原材料价格对整体影响较小：

以上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2-027）。

公司完成前述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02,311,410股减至901,623,135股，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902,311,410元减少至901,623,135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刊登的《关于减少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22-028）。

因前述事项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被保荐公司简称：联科科技（001207）

保荐机构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阎鹏 联系电话：0531-68889208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凤华 联系电话：0531-68889210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无（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无（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无（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5.现场检查情况 -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7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1年12月30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

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

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 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

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

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公司、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

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公司、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相

关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

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签字）：

阎 鹏 陈凤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